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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通吉成”）收购浙江集英工业智能机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英工业”）30%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30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实施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对董事

长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拟收购海宁市宏海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集英

工业 30%的股权，本次收购价格以集英工业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 922.71

万元为依据，经双方协商，成交价格为 330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天通吉成将

持有集英工业 60%的股权，成为天通吉成的控股子公司。 

2、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海宁市宏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海宁市海洲街道海昌南路 486 号金汇大厦 B 座 2201 室 



法定代表人：祁林松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 4,217.93 万元，资产净额 895.67 为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8.21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通吉成收购集英工业 30%的股权。 

2、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标的公司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冯海旭 40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30 

海宁市宏海投资有限公司 30 

合计 100 

4、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集英工业智能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 128 号科创大楼 6 楼 601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海旭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3D 快速成型设备、电子专用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和销售；机

电设备的软件开发与应用、技术咨询与服务。 



5、集英工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199.84 万元，资产净额为 922.71 万元；2016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57.22 万元，净利润-11.98 万元。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内容：天通吉成收购集英工业 30%股权。 

  2、定价情况：以集英工业 2016年 12月 31 日的净资产 922.71万元为依据，

经双方协商确定。 

3、交易金额：人民币 330万元。 

4、支付方式：协议签订后以人民币现金支付 80%股权转让金，工商变更完

成后支付剩余 20%款项。 

5、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签署后即生效，支付完全款项办结产权转让手续后

交易完成。 

6、违约责任：本协议对签约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效力，若任何一方未能履

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导致协议被解除的，违约方除应赔偿守约方受到

的实际损失外，还应向守约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格 5%的违约金，因一方违

约而给协议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损失额大于违约金数额时，对于大于违约金

的部分，违约方应予赔偿。 

（二）截止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款项尚未支付。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集英工业以电子设备的开发、制造与销售为主营业务，本次交易有利于

公司完善半导体设备产业链的布局，进一步增强公司技术开发的能力。 

2、本次交易完成后，天通吉成将持有集英工业 60%的股权，将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3、集英工业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以及不存在集英工业占用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